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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3 年 6 月 7 日（五）上午 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局汐止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陳簡任技正振雄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紀    錄：吳昌圖 
宣導事項： 

一、本局檢驗技術組 

(一)依據本局政風室 100 年 5 月 5 日簽核內容辦理： 

建請第六組於檢驗一致性會議內容註明「本局相關法規法律位階高於檢驗一致性會

議，檢驗一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 

(二)本局各單位及本局指定試驗室於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所提出的議題，其

內容引用到廠商技術文件、電路圖、產品照片‧‧‧等等，應先取得廠商同意書，

避免本局將其議題及結論內容公布在本局網站時，侵犯到廠商的智慧財產權。 

二、本局檢驗行政組 

(一)依 111 年 12 月 22 日經標三字第 11130011660 號商品解釋令：有關本局應施檢驗

「含密閉式壓縮機之空氣調節機」商品之檢驗標準 CNS 3615 第 5.14 節規定「空調

機之冷氣季節性能因數須符合能源效率主管機關之相關檢驗規定」，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72106440414.pdf）網址下載參閱。 

(二)依 112 年 1 月 9 日經標三字第 11130012440 號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配電器材類商品

之相關檢驗規定」（配線用插頭及插座（包括具無線控制、有線網路控制、定時控

制、聲音控制、移動感應、光感應、計算用電度數功能者）等 8 項商品）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73244598541.pdf）網址下載參閱（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檢驗）。 

(三)依 112 年 2 月 4 日經標三字第 11230000700 號公告修正「應施檢驗一般家用電器商

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貯備型電熱水器商品）」，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75482503566.pdf）網址下載參閱（自

114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檢驗）。 

(四)依 112 年 2 月 20 日經標三字第 11230001320 號商品解釋令：有關本局應施檢驗「電

壺」商品（電熱水瓶）CNS 12625 第 5.7 節，電器之每 24 小時標準化備用損失 Est,24

須符合能源效率主管機關之相關檢驗規定」，自 114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77033715536.pdf）網址下載參閱。 

(五)依 112 年 9 月 27 日經標檢政字第 11230007690 公告訂定「應施檢驗移動式空氣調節

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96387227686.pdf）網址下載參閱（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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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 112 年 9 月 27 日經標檢政字第 11230007730 公告修正「應施檢驗一般家用電器商

品之相關檢驗規定」（冷凍櫃商品），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696387205982.pdf）網址下載參閱（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檢驗）。 

(七)依 112 年 12 月 20 日經標檢政字第 11220206050 號商品解釋令：有關本局應施檢驗

「除濕機」商品之檢驗標準 CNS 12492 第 5.8 節規定，能源效率應符合能源主管機

關之規定」，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03483279931.pdf）網址下載參閱。 

(八)依 113 年 5 月 31 日經標檢政字第 11330009190 號預告修正「應施檢驗電動機商品之

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17399594738.pdf）網址下載參閱（自

114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檢驗）。 

三、本局檢驗技術組 

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濾（淨）水器」商品納入本局應施檢驗範圍，及具濾材之應施

檢驗「開飲機、飲水供應機、貯存式電開水機」等 3 項商品應符合水質檢驗相關規

定，惠請指定試驗室協助業者及早因應檢驗事宜。 

四、本局臺南分局 

經 112 年度自行研究計畫「可自行更換光源（電源直接連接型）之燈具商品其 EMI 電

磁相容管理制度之探討」，其研究結果有關燈具 EMI 檢測驗證得以簡化措施方式辦理： 

可自行更換光源（電源直接連接型：電路無調光或電子切換開關裝置，俗稱一線到

底）之燈具商品，說明書若宣稱適用光源為一般白、黃光，且加註更換光源應選用符

合標準檢驗局檢驗規定之商品。經 EMC 指定試驗室判定符合前述結構之燈具商品，得

出具免測報告，由本局審查單位直接審查，惟經審查結果不符規定者，仍依相關規定

辦理。 

五、本局高雄分局 

(一)家用配線用開關適用標準 CNS 60669-1 第 21.1 節因條文語意與 IEC 60669-1 有所出

入，更正為以下方式執行： 

 

試樣 21.2（基本加熱

試驗） 

21.3（125℃球壓

試驗） 

21.4（70℃球壓

試驗） 

（a） 

露出型安裝盒、可

分離式外蓋、可分

離式蓋板及可分離

式框架 

- - ○ 

（b） 

對於（a）除外之

部件（若有時）的

開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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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天然或合成

橡膠或此兩者混和

材料製成之開關 

○ ○ - 

 
(二)依 112 年 1 月 9 日經標三字第 11130012440 號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配電器材類商品

之相關檢驗規定」（配線用插頭及插座（包括具無線控制、有線網路控制、定時控

制、聲音控制、移動感應、光感應、計算用電度數功能者）等 8 項商品），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擴大商品列檢範圍。鑒於新列檢之商品多採電子零組件搭配，惟相關產品

標準對於零組件未有明確規範適用標準，參考前述公告、家電、資訊安規標準及指

定實驗室意見，彙整以下零組件適用標準： 

零件名稱 適用標準 

器具用開關 
IEC 61058-1（2008 或較新版次）或 CNS 61058-1（111 年或較新

版次） 

過載保護器 IEC 60934（2013 或較新版次）或 UL 1077 

熔線（保險絲） 
UL 248 或 CNS 14982-1（IEC 60127-1）；IEC 60269-1 及 IEC 

60269-3 
帶熔線之插頭 IEC 60884-2-1（2006 或較新版次） 

固定式插座搭配

開關 
IEC 60884-2-3（2006 或較新版次） 

繼電器（電驛） IEC 61810-1 or UL 508 
漏電斷路器 CNS 5422（95 年或較新版次） 

X、Y 電容器 IEC（EN、UL） 60384-14（2016 或較新版次） 

安全隔離變壓器 IEC（EN、UL） 61558-2-6 or 61558-2-16 

熱斷路器 IEC（EN、UL） 60730-1（2015 或較新版次） 

溫度熔線 IEC（EN、UL） 60691（2015 或較新版次） 

突波吸收器（壓

敏電阻） 
IEC（EN） 61051-1、IEC（EN） 61051-2 或 UL 1449 

六、113 年 05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審查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抽測 0 件。 

新竹分局：抽測 0 件。 

臺中分局：抽測 0 件。 

臺南分局：抽測 0 件。 

高雄分局：抽測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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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議題一：全球驗證科技公司提案 

案由： 

攪拌杯（Ⅲ類電器），如圖所示，其說明書中的操作功能僅做為液體與其他添加的液體或

粉狀物間進行攪拌混和，無法對食物進行攪拌，依據 CNS 60335-2-14 對產品的定義，不

適用第 3.101 節食物攪拌機的定義，應屬於第 3.105 節定義的液體調理機，但依據第

20.103 節規定手持型調理機應有偏置停止開關，但此產品結構於底座與瓶身間並無微動

開關，分離時底座開關仍可開啟馬達（轉速 5500rpm），此時使用者可碰觸轉動中的塑膠

轉盤不會有割傷危險，請討論此結構是否仍須符合 CNS 60335-2-14 第 20.103 節應有偏置

停止開關的要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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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驗證科技公司意見： 

CNS 60335-1 第 20 節為產品穩定性與機構上之危險要求，若可動部件不具危險性，對於

CNS 60335-2-14 第 20.103 節手持型調理機應具有偏置停止開關規定應不適用。 

 

臺南分局意見： 

經與會人員討論，本案攪拌杯商品非屬手持型調理機，同意不適用 CNS 60335-2-14 第

20.103 節規定。 

 

基隆分局意見： 

經與會人員討論，本案攪拌杯商品非屬手持型調理機，同意不適用 CNS 60335-2-14 第

20.103 節規定。 

 

優力國際安全認證公司（UL）意見： 

經檢視提供之產品相片，非屬手持型調理機，CNS 60335-2-14 第 20.103 節不適用。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ETC）意見： 

依據議題相關內容無法直接判斷為手持型調理機或攜帶型調理機，有以下 2 種情況： 

1.若為手持型調理機，不適用第 20.2 節要求，應符合第 20.103 節之要求。 

2.若為攜帶型調理機，不適用第 20.103 節要求，應符合 CNS 60335-第 20.2 節及 CNS 

60335-2-14 第 20.2 節追加要求，調理機除蓋子外，可分離之附件不得移開。以類似 IEC 

61032 試驗探棒 B 但有一直徑 125 mm 之圓形擋板（circular stop face）取代非圓形擋板

之試驗探棒進行試驗，試驗探棒之尖端與檔板間之距離為 100 mm。 

建議先確認使用方法決定電器類型為手持型或攜帶型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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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德國萊因桃園實驗室意見： 

經與會人員討論，本案攪拌杯商品非屬手持型調理機，同意不適用 CNS 60335-2-14 第

20.103 節規定。 

 

結論： 

本案攪拌杯商品非屬手持型調理機，不適用 CNS 60335-2-14 第 20.103 節規定。 

 
 

 

議題二：精密機械中心（PMC）提案 

案由： 

依 CNS 15364（102 年版）第 10 節標示規定，單電池與電池組應依 CNS 14857-2 之規定

進行標示，另依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會議 103 年 4 月份議題 2 結論，須依

CNS14857-2 第 7.3.1 節要求，查證電池組之額定電容量。若實驗室己取得 TAF 及本局指

定試驗室 CNS 15364 認可資格，在進行 CNS14857-2 第 7.3.1 節額定電容量確認時，是否

須再取得 CNS 14857-2 TAF 認可？ 

 
 
精密機械中心（PMC）意見： 

單電池與電池組公告檢驗標準為 CNS 15364，標準中延伸之 CNS 14857-2 為二階標準，

經詢問總局檢驗行政科意見認為二階標準無須額外取得認可，另詢問 TAF 回復僅需於報

告中額外備註，無須再取得 TAF 認可。 

 
臺中分局意見： 

額定電容量係於 CNS 15364 第 10 節引申至 CNS 14857-2，並於同節敘明有「以檢驗查核

是否符合要求」，建議參照 UN 38.3 的方式，至少要有 TAF Logo. 

 
結論： 

試驗室具有 CNS 15364 TAF 認可資格並登錄於本局指定試驗室認可證書，得簽具前述檢

驗標準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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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高雄分局提案 

案由： 

電子式開關 IEC 60669-2-1 是否可採非端子型式結構（電源引線），如下圖所示。 

 

  

 
說明： 

1.依 IEC 60669-2-1 第 7.8 節端子型式分類追加「配有連接引線不具備端子的電子式開

關」，惟後續章節條文中均無針對該引線適用規格、與電源的連接要求進行評估。另依

主標準 CNS 60669-1 第 12.1 節「開關應配備螺釘緊固端子或無螺釘型端子」，該節係針

對「端子」搭配指定規格電線進行鎖附連接、拉力強度等相關試驗。若可接受引線結

構，本章節是否不適用？ 

2.查 IEC 60669-2-1（2021）第 7.8 節係由 IEC 60669-2-5（2013）合併而來，經洽指定實

驗室意見，標準尚未合併前，國外以 IEC 60669-2-1（2015）進行評估，故實務上均要

求以端子型式申請，另指定實驗室表示國外 TÜV 認為固定式配線器材須能夠重複接

線，故不接受此類結構。 

3.標準條文摘要如下： 

IEC 60669-2-1（2021） 

7.8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terminals： 

Addition： 

- electronic control devices without terminals equipped with connecting leads. 
 

高雄分局意見： 

1.建議比照國外 TÜV，因標準中對於該引線規格及適用標準與連接方式並無相關要求，

在現行標準內容不夠完善的情形下，不接受此類結構。 

2.節錄 JIS C8304：2009（相對應國家標準 CNS 695）第 5.1 節 溫度上升： 

 

 
第 6.1 節 k 項 端子要求： 



 8 

 

 
引出線適用標準要求： 

JIS C3307：聚氯乙烯絕緣電線（IV） 

JIS C3342：聚氯乙烯絕緣及被覆電纜（VVR、VVF） 

JIS C3612：耐燃型聚乙烯電線（IE） 

引出線與端子連接應採鉚接、熔接、焊接 

 
議鈦科技公司意見： 

由於標準已納入引線之端子型式，但未明確說明測試方式，又國外認證單位因標準無詳

細測試方式亦無從評估，所以不接受此結構，建議如下： 

1.參考國外方式目前不接受，待 IEC 標準有明確之測試方式後再接受。 

2.接受此結構，評估方式如下建議： 

（1）第 12 節端子結構，判定為不適用。 

（2）引線之線徑須符合 CNS 60669-1 表 4A 或 4B 之要求，且須為 CNS 或 UL 或國際標

準驗證。 

（3）使用手冊須說明引線之連接方式，如需搭配快接端子，Twist-on 端子等，如需搭配

相關端子使用，該端子需為 CNS 或 UL 或國際標準驗證，廠商須於手冊說明端子之

規格並須隨產品提供。 

 
結論： 

1.本案電子式開關結構係以引線（花線）與外部銅導體連接，未配備螺釘緊固端子或無螺

釘型端子。 

2.經查 IEC 60669-2-1（2021）並無引線與外部銅導體連接之相關要求，前述標準對於引

線與外部銅導體連接之安全性無法評估，建議指定試驗室再收集國外驗證單位資料再行

討論。 

 

 

 

 


